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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 云 港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中 共 连 云 港 市 委 宣 传 部 
中共连云港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
连 云 港 市 教 育 局 
连 云 港 市 民 政 局 
连 云 港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
连 云 港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连 云 港 市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

 

文件 

 

连市监〔2021〕306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连云港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 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县区市场监管局，县区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县区教育局、民政

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局、国资委、文化体育（广电）

和旅游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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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精神

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《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

的通知》（国市监广发〔2021〕70 号）要求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等九部门制定了连云港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 

 

 

 

 

 

中共连云港市委网信办           连云港市教育局 

 

 

 

 

 

连云港市民政局         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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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连云港市国资委 

 

 

 

 

 

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

2021 年 12 月 28 日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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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精

神，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八部门《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

告管控的通知》（国市监广发〔2021〕70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做

好我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制定如下方案： 

一、目标要求 

严格贯彻落实有关政策文件要求，不区分学科类、非学科类，

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、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、居民区

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、不播发面向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）的校外

培训广告。要集中时间、集中力量对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、网络

平台以及公共场所、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校外培训广告开展全

面排查，清理存量、杜绝增量。要综合运用舆论引导、企业自律、

行业管理、市场准入、监管执法、社会共治等多种手段，确保“双

减”政策要求落实到位。 

二、实施步骤 

各地各部门依托部门职责和方法措施，组织线上、线下有关

媒介、场所等单位开展自查，集中力量开展全面排查和跟踪检查，

推进常态化重点管控，确保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有序开展。 

（一）指导自查整改（2022 年 1 月 5 日前）。各地各部门依

照部门职责分工，指导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、网络平台企业、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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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广告位经营管理单位、公共交通工具管理单位、公共场所管理

单位以及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等开展校外培训广告发布自查整改。

对辖区内重点媒体、网络平台企业、主要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

经营、制作企业等单位开展联合约谈，要求相关传播平台全面梳

理在播、在刊广告，发现校外培训广告立即停止刊播，同时，要

求广告发布单位必须进一步完善广告发布审核制度，堵塞管理漏

洞，尤其注意防止以节（栏）目、“软文”等方式变相发布校外培

训广告的情形出现。 

（二）组织排查清理（2022 年 1 月-2022 年 3 月）。各地相

关部门针对职责范围内的线上线下媒介、平台、场所、公共设施、

校外培训机构等发布的校外培训广告，进行全面排查和清理工

作。排查清理中发现相关媒体、网络平台、公共场所设施管理单

位、培训机构等未按要求停止刊播校外培训广告的，由有关部门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，并视违法违规情形，适时开

展联合执法，对广告内容虚假违法且未按期自行整改的，依法从

重处罚，形成高压态势。 

（三）开展联合检查（2022 年 4 月-2022 年 9 月）。各县区市

场监管局牵头属地宣传、网信、教育、民政、住建、城市管理、国

资管理、广电等相关部门，结合地区实际，对本地校外培训广告管

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。市市场监管局在各县区开展检查的基础

上，联合相关部门，对全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联

合检查，确保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有关检查情况，由各级市

场监管部门通报至同级“双减”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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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进常态管控。在做好阶段性重点工作的同时，各地

相关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列为部门日常监管重点，将有关管控

要求落实到部门日常工作要求中，建立健全相关机制，推进常态

化管控。要持续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监测、巡查等相关工作，畅通

举报投诉途径、加大线索梳理力度，及时发现、制止发布校外培

训广告行为，确保工作力度不放松，校外培训广告发布不反弹。 

三、职责分工 

各地各相关部门按照以下分工，分别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

工作： 

市场监管部门：要发挥好牵头单位作用，利用广告监测、受理

群众举报等多种手段，加强校外培训广告发布监管，依法从严查处

利用节（栏）目、“软文”等方式变相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行为，对

于夸大培训效果、误导公众教育观念、制造焦虑的虚假违法校外培

训广告依法从重处罚。联合教育部门、城市管理部门，加大校园内

及校园周边校外培训广告发布整治力度，严厉查处在中小学校、幼

儿园内开展商业广告活动以及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、教辅材

料、练习册、文具、教具、校服、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的行

为。适时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，形成有效震慑。 

宣传部门：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报纸、期刊等传统媒

体行业重点管理内容，监督指导报刊等传统媒体单位认真落实广

告审查责任，健全广告审查制度，确保不发布校外培训广告，对

不履行广告发布审查责任，违法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，依法

依规追究单位及有关人员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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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信部门：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互联网信息管理的重

点内容，加强对新闻网站和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商业网

站的日常管理，对于违规代理、制作、刊登、播发校外培训广告

的电商平台和其他互联网企业，依法依规处置。 

教育部门：要会同人社、科技、文旅、体育等部门做好对教

育培训机构的行业管理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

纳入对校外培训机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的范围。要依法做好校

外培训机构的年审年检工作，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

对其相关资质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对经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确认并

移交的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情况，依法在

年检、评估、信用信息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相应处理。对于违反政

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校外培训机构，要加大对其日常监管

力度和随机抽查频次。 

民政部门：要在职责分工内，对社会组织中登记为校外培训

机构的，做好年检工作，将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活动情况作为等级

评估的重要内容，强化其广告发布管控。在登记管理工作中，发

现有关校外培训机构擅自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，要及时作出相应

处理，并将有关情况通报业务主管单位或相关部门，共同做好管

控工作。 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：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清理小区楼宇电

梯、门禁（道闸）等校外培训广告。 

城市管理部门：要加强对沿街道路、居民住宅区、校园周边、

公共场所等各类区域户外广告和店招标牌涉及校外培训广告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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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设置的管理，发现违反政策规定发布校外培训广告的，联合市

场监管等部门督促广告设置单位做好拆除清理工作。加强对乱张

贴、乱散发校外培训小广告行为的管控，重点突出对校园周边区

域的管控，并依法做好行政处罚工作。 

国资管理部门：要强化国有企业等单位所属广告牌和广告位

的管控。要将不刊登、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作为加强国有企业管

理的一项工作任务，坚决杜绝铁路、公交车、国有厂矿单位以及

公交站台所属广告牌广告位刊发校外培训广告。 

广电行政部门：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纳入广播、电视、网

络视听等媒体行业重点管理内容，加强对广播电视媒体、网络视

听节目的广告播出管理，监督指导广播电视媒体落实广告审查责

任，健全广告审查制度，组织广播电视等行业类的媒体单位做好

自我排查和清理，及时停播校外培训类广告。对违反政策代理、

制作、刊登、播发校外培训广告的媒体单位，要依法依规追究单

位及有关人员责任。 

各地相关部门要将校外培训广告管控作为一项系统工程，

积极调动乡镇、街道主动参与该项工作的积极性，支持基层对

商业楼宇、居民区等进行网格化管理，加大排查力度，及时发

现和制止发布校外培训广告行为。要结合地方实际，积极组织、

支持、引导社区工作者、志愿者等加入广告管控工作，发挥社

会共治效果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各地各部门要在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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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、政府统一领导下，把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作为一项

重要政治任务，切实做到认识到位、措施到位、责任到位。要依

托部门职能，认真制定广告管控工作方案，加强对当地主要校外

培训机构、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、网络平台等的重点监管，做好

对学校、商业楼宇、居民小区等区域的日常监管。要将校外培训

广告管控纳入教育督导范围，层层传导压力、压实责任。 

（二）加强协调配合，做好督促指导。各地各部门在开展校

外培训广告管控时，要注意加强沟通协调，确保形成管控合力。

针对广告的宣传舆论属性，建立健全重点舆情联合应对机制、信

息共享和分析研判机制，对涉校外培训广告舆情，做好联合研判、

联合应对，及时处置舆情事件。要加强部门条线指导，综合施策，

积极稳妥推进工作，让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得到群众拥护、社

会理解和市场主体信服。同时，针对各类变相、变种校外培训广

告，要做好有效应对，不断完善管控手段。 

(三)加强宣传引导，推动行业自律。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

消除社会误读误解。要加强对学生、家长的引导，通过开展家访

活动、印发宣传资料、制作发布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，宣传国家

政策要求，宣讲正确的育人观念，缓解家长焦虑情绪。要推动信

用监管和行业监管联动，加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，建立健全

失信联合惩戒制度，依法依规严惩制作、发布虚假违法校外培训

广告行为。要引导行业自律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，推动相关

市场主体自觉遵守有关政策要求。 

（四）注重成效总结，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地各部门要及时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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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本地本部门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，做好信息报送。各县

区相关单位于每月 10 日前将本部门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

情况和《连云港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统计表》向属地同

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报送。各县区市场监管局汇总本地校外培训

广告管控工作情况和统计表后，于每月 13 日前统一报送至市市

场监管局。 

为加强沟通协调，各县区相关部门就开展校外培训广告管控

工作，分别明确一名联络人员，名单报同级市场监管部门。各县

区市场监管局联络员名单报市市场监管局。 

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：王凯    电话：85686901 

市委宣传部联系人：丛宁      电话：85802564 

市委网信办联系人：韦闯      电话：15251298693 

市教育局联系人：朱家贤      电话：15298631812 

市民政局联系人：卞宝秀      电话：85573830 

市住建局联系人：李瑞        电话：85485385 

市城管局联系人：刘奔        电话：13805132132 

市国资委联系人：尹志刚      电话：80325310 

市文广旅局联系人：于茜      电话：8568123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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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校外培训广告管控工作情况统计表 

 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 

组织行政指导会、约谈会（次）  

行政指导会、约谈会以外形式的 

政策宣传（次） 

 

组织单位自查（家）  

排查发现校外培训广告（条）  

清理校外培训广告（条）  

责令改正校外培训广告（条）  

查处校外培训广告案件 
案件数（件） 罚没款（万元） 

  

通报到教育民政等主管部门校外

培训广告案件（件） 

 

移送其他相关部门线索（条）  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填报数据自 2021 年 7 月份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“双减”文件印发以来起算，每月填报累计数据；2.涉及校外培训广告

案件数据，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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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8 日印发 
 


